
 
 

警察機關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查訪程序 

(第一頁，共二頁)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之一。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一、查獲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之現行犯、通緝
犯(不含拘提犯及行政
裁罰案件），應於製作
筆錄時詢問嫌犯有無監
護、照顧未滿十二歲兒
童，並調閱全戶戶役政
資料比對檢核（遇犯嫌
已婚，但配偶未共戶同
居時，應再調閱配偶全
戶戶役政資料）。 

二、嫌犯監護、照顧未滿
十二歲兒童，應實施電
話查訪，並依各該查訪
狀況妥善處理。電訪後
應填寫「查獲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件現行犯監
護照顧未滿十二歲兒童
紀錄表」，將紀錄表及
戶役政資料隨卷移送管
轄地檢署或少年法院(
庭)知照。遇需實施面
訪調查之個案，應傳真
紀錄表通知本轄婦幼警
察隊派員執行。 

三、嫌犯無監護、照顧未
滿十二歲兒童者，應將
嫌犯全戶戶役政資料陳
報分局辦理移送。 

四、查獲嫌犯時，未滿十
二歲兒童在現場者，應
當場實施面訪，並按各
該兒童受照顧狀況處理
。 

五、遇兒童現無人照顧或
獨處，通知轄區分駐（
派出）所員警前往協助
，遇他轄分駐（派出）
所聯繫未果，應陳報本
轄婦幼警察隊協調處理
。 

 

 

遇有親友未滿十二歲兒童因

學籍因素寄遷戶籍情形，經

查明確認後，應於筆錄中載

明「戶籍內兒童○○○係親

友○○○因學籍因素而寄遷

戶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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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兒童現無
人照顧或獨處 

嫌犯委託親屬
照顧兒童 

1.電話訪談詢問兒童受照顧狀況、家庭
互動及經濟情形並依結果分別處置： 

（1）兒童正常就學，受妥適照顧，照顧
者表示無照顧困難或需關懷協助事
項者，無需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2）有兒少保護或高風險家庭情事，或
照顧者表示有照顧困難或需關懷協
助事項者，至警政婦幼通報系統線
上通報，通報表「案情簡述」欄內
應詳填電訪時間及兒童受照顧狀況 

2.遇電訪遭拒或查詢遇兒童行方不明者
，傳真紀錄表通知本轄婦幼警察隊派
員面訪調查 

 

嫌犯筆錄應詢問：「你有

無監護、照顧未滿十二歲

兒童？」 有 
無 

全戶戶役
政資料隨
卷陳報分
局偵查隊
辦理移送 

實施電
話查訪
或面訪
後，填
寫紀錄
表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1.立即通報社政單位處理及通知轄區
分駐（派出）所員警前往協助 

2.至警政婦幼通報系統線上通報兒少
保護案件（通報表「案情簡述」欄
內應詳填電訪時間及兒童受照顧狀
況） 

 
 

（續下頁

） 

調閱全戶戶役政資料，比對檢核戶內有無未滿十二歲

兒童（遇犯嫌已婚，但配偶未共戶同居時，應再調閱

配偶全戶戶役政資料） 
 

偵辦員警 查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現行犯、通緝犯(不含拘提

犯及行政裁罰案件） 

 



 
 

（續）警察機關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查訪程序 

(第二頁，共二頁) 
 

 

                             

 

 

 

 

 

         

 

 

 

 

 

 
 

 

 

三、分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四、使用表單： 

（一）查獲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現行犯監護照顧未滿十二歲兒童紀錄表 

（二）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表 

（三）刑案陳報單 

（四）調查筆錄 

五、注意事項：處理案件發現有兒童人身安全或高風險家庭案件情事，依處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及

高風險家庭案件作業程序辦理。 

 

兒童已由社政
單位安置 

查獲嫌犯時，
未滿十二歲兒
童在現場者 

電話聯繫確認後，傳真紀錄表通知本
轄婦幼警察隊派員面訪調查 

電話聯繫社政主管機關確認其現由社
福機構或寄養家庭照顧中 

應當場實施面訪，並按前揭各類兒童
受照顧狀況處理 

傳真紀錄表通知本轄婦幼警察隊派員
面訪調查。實施面訪調查後，應發函
地檢署補正查訪紀錄，並副知轉報單
位 

嫌犯拒說明兒
童行蹤（情況
不明或行方不
明），筆錄中
詳細敘明 

嫌犯委託友人
照顧兒童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偵辦員警 
 

審核調查筆錄、戶籍資料、查獲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現行
犯監護照顧未滿十二歲兒童紀錄表及相關通報表 

偵查隊 

承辦員警 

全戶戶役政資料、相關紀錄表及通報表隨卷移送地檢署或
少年法院（庭）知照 

偵查隊 

承辦員警 

全戶戶役政資料、相關紀錄表及通報表資料隨卷陳報分局辦理移送 

偵查隊受理分駐（派出）

所陳報案卷後，應審核調

查筆錄、戶籍資料、查獲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現

行犯監護照顧未滿十二歲

兒童紀錄表及相關通報表

，前揭資料並應隨卷移送

地檢署或少年法院（庭）

知照。 



 
 

 


